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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表

	主要任务
	责任单位
	时间进度

	（一）加强全区电子商务全流程信用体系建设
	1.落实实名登记和认证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公安厅、商务厅、工商局、网信办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2018年底前完成

	
	2.加强网络支付管理
	牵头单位：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、自治区商务厅、公安厅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2018年底前完成

	
	3.建立寄递物流信用体系
	牵头单位：广西邮政管理局、自治区交通运输厅；配合单位：自治区网信办、商务厅、质监局，各市人民政府
	2018年底前完成

	
	4.完善网络交易信用评价体系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商务厅；配合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工商局、网信办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，各市人民政府
	2020年底前完成

	
	5.强化消费者权益保障措施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商务厅；配合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工商局、质监局、商务厅、网信办，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实施

	（二）全面推动全区电子商务信用信息共建共享体系建设
	1.建立事前信用承诺制度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商务厅、工商局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实施

	
	2.建立健全信用信息记录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商务厅、工商局、质监局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2020年底前完成

	
	3.推动建立线上线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商务厅、工商局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2018年底前完成

	（三）深入落实区内电子商务信用监管体系建设
	1.建立产品信息溯源制度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商务厅、网信办、食品药品监管局、农业厅、质监局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2018年底前完成

	
	2.加强第三方大数据监测评价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商务厅、工商局、质监局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2020年底前完成

	（三）深入落实区内电子商务信用监管体系建设
	3.完善政府部门协同监管机制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商务厅、工商局、网信办、公安厅，广西邮政管理局；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2018年底前完成

	
	4.落实电子商务平台主体责任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商务厅、工商局、质监局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2020年底前完成

	
	5.提高电子商务平台的信用管理水平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、商务厅、工商局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实施

	（四）开展电子商务信用联合惩戒体系建设
	1.加大信用信息公示力度
	牵头部门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工商局、网信办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实施

	
	2.加大对守信主体的激励力度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商务厅、工商局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；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2020年底前完成

	
	3.加大对失信主体的惩戒力度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商务厅、工商局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；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2020年底前完成

	
	4.严厉打击整治电子商务领域违法失信行为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商务厅、发展改革委、公安厅、工商局、质监局、网信办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实施



